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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C_B0_E4_BC_B0_E4_c51_551364.htm 案例： 1994年12月

，澳大利亚某公司以建造年产2000吨轻钢建材项目申请用地

并和A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合同的组成部分《土地使用条件》中对建设工期进行了约定

，超过两年未开发的，由出让方无偿收回该土地使用权及地

块上的全部建筑物和其他附着物。直至2001年，A市国土资源

局向该公司发送了《限期开发通知书》，但该公司仍未进行

开发建设，故A市国土资源局作出了《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

的决定书》。 疑惑：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属何性

质？ 2.A市国土资源局是否有权直接收回土地？应遵循何种程

序？ 解析： 从表面上看，A市国土资源局与澳大利亚某 公司

是平等的民事关系，双方签订的 《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

》是民事合同，因此，国土局只 能诉至法院，请求追究澳大

利亚某公司的违约责任。但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是A市国土资源局作为土地管理部门，代表国家与土地使

用者签订的合同，其实质是行政合同。根据行政法原理，在

行政合同之中，行政主体并非以民事法人的身份与行政相对

人订立关于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而是以合同的方式来达到

维护与增进公共利益的目的。行政主体签订行政合同的目的

是实现行政管理职能，维护公共利益，而不是为了自身的经

济利益。因此，A市国土资源局对未按合同约定开发土地的

，有权对澳大利亚某公司进行行政处罚。把土地估价师站点

加入收藏夹 根据 《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第17条的规定，"土地使用者应当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的规定和城市规划的要求，开发、利用、经营土地。未接合

同约定的期限及条件开发、利用的，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

理部门应当予以纠正，并根据情节可以给予警告、罚款甚至

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处罚"。本案中，1994年双万就签订了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但澳大利亚某公司迟迟不按

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开发土地，直至2001年，A市国资源局发送

《限期开发通知书》,该公司仍不履行合同。由于拖延时间较

长，A市国土资源局有权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 《印发 gt.的

通知》第六条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无偿收

回出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定性为‘行政处罚决定’”。由

于A市国土资源局收回土地使用权属于行政处罚，故不必依

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由法院作为执行人。收回过程应

遵照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这就要求A市国土资源局履行对

澳大利亚某公司的告知义务、调查取证、听证等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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